
新約聖靈論(二) 

使徒行傳中的聖靈論〈二〉 
 

I. 徒 1:6-11 
1. 使徒詢問耶穌有關神復興以色列國的時間 

 
 
 

2. 耶穌的回答 
A. 沒有否定在神將來的計畫和目的中，以色列將要被復興 

 

 

B. 有關神國度臨到的時間 

 

 

 

C. 有關「神國的性質」與「神國和聖靈的關係」 

1) 「神國的性質」基本上是屬靈的 

 

 

 

2) 「神國的公民」是宇宙性的 

 

 

3) 「神國的擴展」是漸進式的 

 

D. 使徒的責任 

 

 
 
II. 徒 1:15-20 

1. 彼得說聖經「必須」應驗 
 
 

2. 彼得引用大衛的詩篇〈69:25 與 109:8〉應用在猶大身上，指出

這是聖靈藉大衛的口所說的話。 
 
 
 
V. 屬靈的原則 

1. 神國度的治理是藉著聖靈的工作。耶穌應許聖靈被賜下之後，使徒就得以靠聖靈的能力去

承擔大使命的工作，使神的國不斷地擴展； 
2. 彼得指出聖經上的話是聖靈藉聖經的人類作者所說的話。 


